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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体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及其继承
应欣如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山东青岛，266061；

摘要：全国首例冷冻胚胎案引起了法学界对于“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的广泛关注，而从该案两审判决中看来，

处理冷冻胚胎的权利归属问题并不以界定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为前提，而是基于更为一般的权利论证。我国尚未

建立有关冷冻胚胎纠纷处理的法律制度，因此需要借鉴域外处理模式的有益经验。利益衡量模式综合考虑多方利

益，在当事人无法达成合意的情形下，将冷冻胚胎的处置权交由“最密切利益的权利享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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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江苏宜兴的一对夫妻因原发性不孕症无法生育，计

划于2013年 3月25日在南京鼓楼医院通过人工生殖辅

助技术进行胚胎移植手术。同年 3月 20 日，双方在进

行胚胎移植手术前因车祸不幸意外身亡，留下的四枚冷

冻胚胎由鼓楼医院保管。随后双方当事人的父母就冷冻

胚胎的处置权和监管权产生纠纷，男方父母向宜兴法院

起诉女方父母和鼓楼医院。

对于我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案，法学界认为一、二

审判决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如何界定

人体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一审法院认定冷冻胚胎的

法律属性是特殊物，从而否定冷冻胚胎的转让和继承；

二审法院没有认定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而是依据“情

感”“伦理”“特殊利益保护”这三个因素认定原告为

何对冷冻胚胎享有监管、处置权。第二，配子提供者对

冷冻胚胎所享有的权利以及配子提供者以外的其他人

对冷冻胚胎所具有的权利？客体说论者认为配子提供

者对胚胎享有的是物权或是对医疗机构享有的债权；还

有学者认为配子提供者及他人对冷冻胚胎享有的是处

置权和监管权。

1 冷冻胚胎法律属性之评析

1.1 主体说

主体说主张将冷冻胚胎视为法律上的自然人，是法

律关系的主体。在美国 Davis v．Davis 一案中，一审

法院认为冷冻胚胎事实上是自然人。美国一些州的立法

也将冷冻胚胎拟制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并赋予冷冻胚胎

与新生婴儿一样的法律权利。主体说的支持者认为冷冻

胚胎具有发育为人的潜在可能性，应当与自然人受到同

等的法律保护，不得将其恶意销毁或捐赠给科研机构。

主体说虽然能更好地保护人身体的完整性，但是在

多个方面缺乏正当性。首先，主体说论者认为卫生部颁

布的部门规章中关于“胚胎不能买卖、赠送和禁止实施

代孕”的规定是对冷冻胚胎主体地位的承认，但是他们

忽略了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从事人工生殖辅助技术的医

疗机构和人员，配子提供者及提供者以外的他人对冷冻

胚胎所享有的权利不能直接适用这一限制性规定。

1.2 客体说

客体说论者主张冷冻胚胎与脱离人体的器官、组织

一样，应当属于物的范畴，在现有关于人体辅助生殖技

术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背景下，在适用民法上有关物

的继承、赠与、转让等规定时区分伦理物、普通物和特

殊物，更容易造成概念上和实践上的混乱。如果按照客

体说，配子提供者的冷冻胚胎属于客体，那么双方便会

对其形成共有关系，此时该如何划分两者的共有份额呢?

因此，客体说的这一主张在现阶段仍然缺乏可行性。

1.3 折中说

折中说认为冷冻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中间

体”，应当给予其比一般物更多的法律保护。对于该特

殊之物，既不能适用人格权法的规定，也不能适用物的

民法规定，因而人们在处置冷冻胚胎时应该受到双重约

束，也将赋予胚胎比一般之物更多的保护。

笔者认为，明确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并非解决其继

承问题的必要前提，甚至还会带来不必要的争论。一方

面，无论是将冷冻胚胎定性为自然人、伦理物或是中间

体，都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还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将

冷冻胚胎视为自然人，会阻碍科技发展的进步，限制冷

冻胚胎生殖技术的使用。另一方面，江苏宜兴冷冻胚胎

继承案的二审法院判决中，法官没有对冷冻胚胎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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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进行界定，而是通过一般性的权利论证来进行裁判，

最后判决没有直接赋予原告继承权，而是判决原告对冷

冻胚胎享有监管权和处置权。人民法院在没有法律依据

的情况下，不能拒绝作出裁判，法官应当采取权利论证

的方法解决冷冻胚胎的权利归属问题。

2 域外冷冻胚胎的主要处置模式

有关冷冻胚胎的处置权归属问题，美国学者提出了

三种主要处置模式：合同模式、同时合意模式、利益衡

量模式。

2.1 合同模式：遵守预先签订的协议

合同模式是指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与配子提供者签订协议，以此来约定冷冻胚胎的处置问

题。依据协议，医疗机构对冷冻胚胎提供一定时间的保

管服务，配子提供者负有在冷冻胚胎移植手术后或者配

子提供者离婚、死亡的情形下，将废弃胚胎的处置权交

给医疗机构的义务。合同模式认为此种协议不违反公共

政策并具备可执行性。

2.2 同时合意模式：尊重双方的最新合意

同时合意模式克服了合同模式的固有缺陷，认为当

事人双方中的任意一方可以在合同订立后根据主观意

愿改变之前的处置决定。这一模式的代表学者 Carl

H.Coleman主张“夫妻任一方在合同订立后可以撤销原

处置决定，如果双方就撤销决定未达成合意，先前的处

置决定不发生效力。此时继续冷冻储存胚胎是最适当的

解决方式。”

同时合意模式的缺陷在于将冷冻胚胎无期限存储

会产生高昂的费用并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与合同模式

不同，这一模式意味着配子提供者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合

同对当事人产生的效力具有不确定性，当事人无法预测

到合同将来能否被履行。再者，如果在当事人感情破裂

的情况下，采用同时合意模式，可能会有一方当事人恶

意拒绝销毁或使用胚胎而对另一方产生心理上和利益

上的威胁。

2.3 利益衡量理论：衡量双方的负担与利益

利益衡量理论在合同模式和同时合意模式的基础

上产生，该模式是指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签订事前协议或

协议存在争议时，法院在客观衡量双方相关利益的基础

之上，对冷冻胚胎的处置问题作出裁决。

虽然从美国一些州的判例看来，利益论在适用过程

中仍待完善，但是在现阶段，我国法律对于冷冻胚胎的

法律属性尚不明确的前提下，利益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在我国，法官既承认利益衡量

模式易产生主观恣意，又强调在坚守限度和遵守规范的

前提下，法院能够合理履行职能、妥善化解纠纷，积极

运用利益衡量模式去寻求个案正解。

3 基于利益衡量理论探讨冷冻胚胎的权利问题

3.1 配子提供者对冷冻胚胎所具有的权利

2020 年，邹某与陈某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实施试管

婴儿辅助生育手术并与医院签订了冷冻胚胎协议。医院

制作了四个胚胎并冷冻保存，等候邹某孕育条件成熟进

行移植。随后陈某意外身亡，邹某要求医院为其植入冷

冻胚胎进行孕育，医院方认为依据法律规定不能为单身

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术，因此拒绝为邹某进行意志手术。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医院为邹某继续实施冷冻胚

胎移植手术是否违反了上述规定以及允许单身女性接

受冷冻胚胎移植手术是否属于生育权保护的范畴。生育

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包含在人身自由权之

中。从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来看，生育权主要包含生

育决定权、生育信息知情权、生育隐私权、生育安全保

障权等内容。其中，生育决定权关乎个人自由意志，是

生育权中最重要的权利。我国生育制度中以婚姻关系作

为女性生育的前提，不利于单身女性生育决定权的保障。

3.2 配子提供者之外他人对冷冻胚胎所具有的权

利

笔者认为冷冻胚胎不具有可继承性。我国《民法典》

继承编中以概括、列举的形式确立了遗产的范围，冷冻

胚胎没有包含在内，如果要将其作为遗产，只能列入“公

民的其他合法财产”这一兜底性规定之中。但是根据前

文所探讨的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界定问题，将冷冻胚胎

归入遗产范畴具有不合理性。第一，冷冻胚胎具有发育

成人的潜在可能性，具有遗传基因，具有极强的人身专

属性，应当给予其特殊保护。第二，根据现有的关于人

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计划生育

政策的规定，当事人培育冷冻胚胎应当出于生育目的，

不能随意买卖、赠送冷冻胚胎。如果冷冻胚胎能够被继

承，那么继承人可能会违法实施代孕。该案双方父母后

来就通过代孕手段使得死亡夫妻的女儿“甜甜”的一出

生。第三，如前文所述，我国《民法典》中对于胎儿预

留份额规定属于对胎儿特殊利益的保护，并不能成为冷

冻胚胎可以被继承的依据。因此，从我国《民法典》的

相关规定以及冷冻胚胎的人身属性来看，冷冻胚胎不具

有可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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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界定并不是解决冷冻胚胎权

利归属问题的必要前提，甚至还会带来不必要的争论，

我们应当将目光聚焦于更加现实的问题，为冷冻胚胎的

权利归属寻找合适的处置模式。利益衡量理论具有广泛

性和一般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实际可操作性较强。冷

冻胚胎牵涉伦理、法学、医学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但是

当前我国关于冷冻胚胎的处置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还

不完善，《民法典》对于该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司

法审判中，法院更多地依据公序良俗原则对当事人的利

益进行衡量而作出审判，因此相关领域的立法亟待完善。

笔者认为将可以通过立法确认冷冻胚胎的权利主体和

权利内容，对当事人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协议进行规范以

及明确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规则，从而更好地规制法官适

用利益衡量理论处理冷冻胚胎权利归属纠纷，以实现对

冷冻胚胎进行最大程度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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